
崇 左 市 政 府 采 购

崇左市丽江新区(含丽江东片区、丽江西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合同

采购项目编号： CZZC2026-C3-020020-GXHY

采购计划编号： JZZC2026-C3-00181

采购人： 崇左市江州区自然资源局

成交供应商：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6 年 06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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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方：崇左市江州区自然资源局 （简称甲方）

承包方：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本着平等、公平、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

本合同，并承诺严格履行。

一、工作内容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

实施性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出具规划条件、核

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

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

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试行）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2〕357 号）等自治区相关文件

要求，编制崇左市丽江新区(含丽江东片区、丽江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二、工作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正）；

6.《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8.《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

9.《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0.《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1.《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12.其他相关文件。

三、合同费用

根据成交价格，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玖拾捌万伍仟元整（¥985000.00 元） 。

四、费用支付方式

（1）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即

72436dfeaa3c46df87e16d48814b94c3

hx36d439c24ae04eaba18b3ed28f1d45ae



2

金额（大写）贰拾玖万伍仟伍佰元整（¥295500.00 元）。

（2）提交控制性详细规划初步成果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即金额（大写）贰拾玖万伍仟伍佰元整（¥295500.00 元）。

（3）提交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并通过部门及专家评审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即金额（大写）贰拾玖万伍仟伍佰元整（¥295500.00 元）。

（4）完成所有合同工作内容，并提交根据专家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后所有的成果

文件，取得相关批复并通过广西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备案，采购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100%，即金额（大写）玖万捌仟伍佰元整

（¥98500.00 元）（采购人在支付之前，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等额有效发票）。

五、完成时间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90 天内完成规划编制，并提交成果。

六、提交成果资料

提供含全部设计文件的光盘三套，内容包括文本、图件（图纸和图则）、附件、数据

库。

七、成果的知识产权及保密

本项目知识产权属于甲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成果资料进行擅自修改、

复制、传播、转让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如发生以上情况，乙方将承担由

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八、双方责任

（一）甲方职责

1.甲方在项目启动后 5 日内向乙方提供开展本项目工作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技术资

料，并协助乙方收集其他有关资料；

2.甲方按照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费用。

（二）乙方职责

乙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工作，使工作成果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并配合

甲方做好各项整理上报工作。

九、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约责任

1．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已开始相关工作的，甲方应根

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编制费，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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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甲方原因造成返工、停工、窝工或修改报告的，甲方应按乙方实耗的工作量增

加费用并顺延工期；因甲方责任造成工作的重大返工或重作，应另行增加编制费，具体费

用由双方协商，同时重新协商提交成果时间。

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如期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用时，应按延误天数和当时银行贷

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二）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返还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违约金。

2．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日期提交相关服务成果时，应按延误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

利率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返工、停工、窝工或修改报告的，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给甲方造成损失，应付给甲方损失部分费用相等的赔偿金。

十、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可直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他

（一）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责任。

（二）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

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三）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及时协商处理。

（四）本合同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并且项目款结算完毕后，

本合同自行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崇左市江州区自然资源局 乙方（盖章）: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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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路 91 号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 59 号

联系电话：0771-7842030 联系电话：0771-5323519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市桃源支行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户账号： 开户账号：2102108009249003984

签订日期：2026 年 06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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